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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Q & A 

 

 

1. 何謂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? 

為遏止傳染病在教育機構內傳播，澳門政府於 1997 年 1 月頒佈第 1／97／M 號法令，規定

因感染某些疾病之學生、教學人員及非教學人員，經衛生監督簽發「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

工）證明書」，應暫停上課及參與由教育機構舉辦之其他活動。 

 

2. 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適用於哪些機構？ 

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只適用於教育機構，包括托兒所、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、大專及

大學的學生、教學人員及非教學人員。其他職能或教學培訓，如博彩培訓則不適用於此規

定。 

 

3. 有哪些疾病須要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？ 

需要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的疾病包括： 

白喉、疥瘡、猩紅熱及其他由 A 組溶血性鏈球菌所引起之鼻咽感染、傷寒及副傷寒、甲型

肝炎、乙型肝炎（處於急性期或慢性期有皮膚滲出或出血表現期間）、膿疱病、腦膜炎球菌

引起之感染（腦膜炎及膿毒病）、流行性腮腺炎、蝨病、脊髓灰質炎（俗稱小兒痲痺）、風疹

（俗稱德國麻疹）、麻疹、癬、百日咳、肺結核、水痘、腸病毒感染（如手足口病、疱疹性

咽峽炎等）。 

 

4. 怎樣通知學校有關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事宜？ 

當執業醫生或醫療機構懷疑或確定在教育機構就讀／工作之學生、教學人員或非教學人員，

出現需停學／停工的任何疾病時，將立即通知衛生當局，由衛生監督簽發「預防性隔離（停

學／停工）證明書」，並且將此證明書傳真／親送至患者所屬之教育機構。患者應暫時停

學、停止上班及暫時停止參與教育機構舉辦之其他活動。為確保及時通知校方，患者應自行

聯絡校方，告知有關停學／停工事宜。 

 

5. 校方何時才能收到「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證明書」?  

「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證明書」處理流程一般為 1 至 2 個工作天，如遇上節假日或

公眾假期將稍延遲。患病人士應主動告知醫生目前就讀／工作的學校名稱、班級，以便衛生

局人員跟進，盡快通知校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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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Q & A 

 

 

6. 流行性感冒是否須要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？ 

不需要。流行性感冒並不屬於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的疾病。 

如學生、教學人員及非教學人員患流行性感冒時，醫療機構可發出疾病證明(又稱病假紙)以

證明患病情況，但無需簽發「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證明書」，患病期間需留在家中休

息，待無發熱及痊癒／好轉後可上學及上班。 

 

7. 停學／停工期間應注意什麼？ 

應儘量留在家中休息，避免前往人多擠迫、空氣流通情況欠佳的公眾地方；打噴嚏或咳嗽時

應掩着口鼻，用紙巾包好痰涎及分泌物，放入有蓋的垃圾桶內，及儘快洗手；均衡飲食及補

充足夠水分、充足休息；確保室內有足夠的新鮮空氣，經常用 1：100 漂白水稀釋液清潔桌

椅、玩具和容易接觸的地方；若病情持續或惡化，應儘快找醫生診治。 

 

8. 何時才能復學／復工? 

根據法例規定，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停學／停工時間。常見的疾病停學／停工時間如下：按

法定需停學／停工的期限 或 由醫生聲明不再具傳染性／康復為止。 

 

9. 因病停學／停工，如何復學／復工? 

根據法例規定，須取得「終止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證明書」（即復學紙）才能上學及

上班。患病學生、教學人員及非教學人員須到指定的醫療機構*覆診，經醫生證明已臨床治

癒或證明無上述疾病時，由衛生監督確認簽署發出「終止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證明

書」，終止預防性隔離之命令。此證明書將傳真至有關人士所屬之教育機構，用以證明該名

學生、教學人員或非教學人員可以恢復上課，或參與教育機構舉辦之其他活動。 

*指定的醫療機構：所屬衛生中心、鏡湖醫院兒科或成人門診、科大醫院、澳門銀葵醫院 

 

10. 持私人醫療機構發出的健康證明或康復證明可否上學或上班？ 

不可以，若已取得私人醫療機構發出的健康證明或康復證明，校方應敦促患者儘快到指定的

醫療機構*就醫，確定痊癒後衛生監督會簽發「終止預防性隔離（停學／停工）證明書」（即

復學紙）才可上學或上班。 

*指定的醫療機構：所屬衛生中心、鏡湖醫院兒科或成人門診、科大醫院、澳門銀葵醫院 


